
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北

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多盟睿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对子公司的担保业务有利于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且符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等有关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公司拟为多盟睿达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数据推广费用的按时足额支付及其他等所负全部债务向湖北今

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思恩客和天津思恩客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对子公司的担保业务有利于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且符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等有关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公司拟为北京思恩客科技

有限公司和天津思恩客科技有限公司数据推广费用的按时足额支付及其他等所

负全部债务向北京巨量引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湖北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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